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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连接

2015年9月， 联合国正式通过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简称

“SDGs” ）。 为促进目标在中国顺利落实，中国政府于2016年9月发布了《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

别方案》。

2020年，本公司将17项目标与公司运营及相关项目进行重要性程度的对标梳理，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经营

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为未来ESG工作提供方向性的参考。

三、ESG实践成效

可持续保险产品

本公司加强对气候变化及巨灾风险的研究和投入，开发的“风险雷达” 系统对接气象台、地震局等机构。

在24个省市开展了气象指数保险项目，为5.3万农户提供了超过14.6亿元的气候变化损失保障。截至2020年底，

已累计为全国超过4,360家企业提供环责险，总保额超过79亿元。 承保中国首例公共区域环责险，保障公共环

境安全，承保中核集团、国家能源集团等多家大型电力能源客户，累计提供新能源风险保障9,383亿元。

责任投资

本公司创新具有保险特色的责任投资方式，面向环保、新能源、节能、棚户区改造、新基建等领域的项目，

为经济和社会转型提供融资支持。 保险资金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产业基金等形

式，直接参与绿色项目投资建设。 此外，保险资金通过间接投资方式特别是投资绿色债，进一步支持绿色金融

发展。 截至2020年底，投资新能源领域397.51亿元，水利137亿元，环保8.64亿元。

绿色运营

2020年5月底，本公司员工自发捐款，在三江源建成1,000亩生态公益林，完成约5万株苗木的种植，未来30

年将累计吸收二氧化碳15,000吨。 遵循国务院《“十三五”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政策制度，通过提

升办公和行政用车效率，倡导绿色出行，打造罗泾、成都数据中心等绿色建筑实现减少碳足迹。 从排放物密度、

废弃物分流率、能源使用效率、用水密度四个维度提出环保目标并实施相关举措。

抗击“新冠” 疫情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本公司积极发挥保险保障优势。 抗疫专项保障方案在35个重点省

市落地，为12,000多家企业提供超过28亿元的保障，并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

· 推出融资抵押保证保险，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融资需求，保险金额近40亿元。为11个地区约10万中

小微企业减免保费或赠送保险，为部分企业延长保险期限、降低续保保费。 公司累计认购疫情防控债约16.4亿

元。· 创新推出“农供保” 综合解决方案，推动鸡蛋价格、蔬菜价格、生鲜乳价格、小麦收入等保险落地。 为各类

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及餐饮企业签发食责险保单超过33万张，提供保险保障超过4,300亿元。

· 针对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人员，捐赠新冠疫情专项保险，覆盖全国医护系统、卫健系统、民生服务、疫情防

控、公安干警等近1,000万人，合计保额超过1.2万亿元。

服务国家战略

本公司充分发挥风险管理、经济补偿、社会管理和资金融通等专业优势，促进对外开放、推动区域发展、支

持乡村振兴，推进形成经济新发展格局。 为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提供总保额达8,848亿元的“产、寿、

健” 一站式综合保险保障和一体化风险管理服务。 围绕“一带一路” ，海外业务已覆盖100多个国家，2017年至

今，累计承保超过8,000亿元保额。 围绕长三角一体化，与地方政府签订绿色保险战略合作协议，设立生态环保

绿色基金，助推绿色产业转型。创新推出粤港澳大湾区专属的重疾险、医疗险产品。围绕乡村振兴，开发农险产

品732款，总数达到3,000多款，创新收入保险、“保险+期货” 、“农业保险+” 等保险服务模式，为3,004万户参

保农户提供总额为4,686亿元的风险保障。

社会医疗保障

本公司参与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生活水平。 开展医疗保险经办、大病保险、补充医保、长

期护理保险等政保合作业务。 政府医保业务覆盖政府客户共计225个，在办各类医保合作项目277个，服务参保

人数1.25亿。 已在全国15个省、54个地市开展大病保险业务，覆盖人群9,200万人，累计赔付1,427万人次，累计

赔付159亿元。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自2016年以来，已累积承办59个项目，覆盖全国19省市自治区的38个地市，

长期护理险服务人群逾3,500万，赔付人次逾100万。此外，本公司开展“惠民保” 等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业务。

脱贫攻坚

本公司将企业社会责任充分融入到经营发展中，对标“两不愁三保障” 标准，聚焦“三区三州” 深贫地区、

上海对口支援地区等重点区域，充分发挥保险主业优势，凝聚全司合力，深化具有中国太保特色的保险扶贫长

效机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接续推进长效减贫贡献力量。有关情况，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企业社会责

任” 部分。

公益捐赠

本公司共捐赠110个扶贫、抗疫和教育项目，并在香港参与发起设立“白玉兰基金会” ，捐赠总额为4,072

万元。 发起设立上海太保蓝公益基金会，支持关爱老年认知障碍群体。 先后在全国捐建了64所希望小学，连续

13年坚持开展现场支教活动。 现有7,000多名志愿者，总服务时长4.5万小时。

消费者权益

本公司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规要求，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

统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产、寿险公司2020年分别发布《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消费投

诉的处理流程、责任分工、处理时限等要求。 本公司制定知识产权相关的制度，涵盖知识产权取得、运用、保护

和管理各环节，并已获得软件著作权共计17项。

公司治理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构建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等组成的公司治理体系，形成了权力机构、决

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 本公司通过不断深化集团化管

理的架构，充分整合内部资源，加强与资本市场的交流沟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有关情况，见公

司《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情况” 部分。

员工权益和发展

· 劳工准则。 本公司在员工管理制度中明确年龄、职业能力、薪酬及解雇、招聘及晋升、工作时数、假期、平

等机会、多元化、反歧视等要求。 增加就业机会，择优录用本地员工。 不存在使用童工的情况。 提倡员工不擅自

延长工作时间。 没有出现强制用工的情况。 严格遵循《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在招聘中不设立“性别、民族、婚

育、宗教、有无携带乙肝病毒” 等有悖公平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坚持提供均等的职业发展机会。行政部和法律合

规部承担员工上访和信访管理职责。 制定薪酬管理办法，明确公司按月支付的薪酬不得低于国家和当地规定

的最低工资标准。

·员工福利。 本公司明确为员工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及避免职业性危害。 通过制定政策对女员工实施特殊

保护。 为员工创造健康安全的职业环境，开展健康跑、健康讲座、急救培训、消防安全演练、心理辅导等活动。

2020年未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 员工发展。 本公司建立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制定一系列管理办法和职业发展培养指南。 成立创新大

学，为公司人才培训培养、资格认证、创新赋能提供共享服务。

反腐败

本公司制定《反舞弊工作暂行规定》《洗钱风险管理办法》《亲属回避暂行规定》等制度，防范和反对贿

赂、勒索、欺诈及洗钱等违法违规行为。 制定《违规举报管理规定》《员工违纪违规行为处罚管理办法》《案件

责任追究办法》等举报、处罚和责任追究制度，可采取书面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话等形式对发现的腐败、舞弊等

问题举报。 持续开展反洗钱、反腐败等相关培训工作。 参加反贪污培训12,691人次，培训时长总计9,514.6小

时。

供应链管理

本公司制定《集中采购管理办法》《供应商管理办法》《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等制度，加强与供

应商的协同联动，推动供应商提升ESG能力。 持续完善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加强各环节中环境及社会

风险的识别与管控，优先选用ESG表现优秀的供应商。 每年召开供应商大会，向合作伙伴宣导ESG政策。 2020

年未发生因对经济、社会、环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而终止供应商合作的事件。

专项分析

一、合并报表净利润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0年 2019年 主要变动原因

太保寿险 18,642 20,530 投资收益增加和税收政策变化

太保产险 5,209 5,910 投资收益增加和税收政策变化

母公司、合并抵销等 733 1,301 汇兑损益影响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84 27,741 投资收益增加和税收政策变化

二、流动性分析

（一）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0年 2019年 变动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063 111,795 (3.3)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068) (96,855) 40.5

筹资活动产生/(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48 (10,544) (303.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22) 29 (4,31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7,779) 4,425 (275.8)

本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3.3%至1,080.63亿元，主要原因是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

现金增加。

本年度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40.5%至1,360.68亿元，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由上年度的净流出变为本年度的净流入，主要原因是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增加。

（二）资产负债率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同比

资产负债率(%) 87.8 88.3 (0.5pt)

注：资产负债率=（总负债+少数股东权益）/总资产。

（三）流动性分析

本公司从集团层面对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流动性进行统一管理。 集团公司作为控股公司，其现金流主要

来源于子公司的股息及本身投资性活动产生的投资收益。

本公司的流动性资金主要来自于保费、投资净收益、投资资产出售或到期及融资活动所收到的现金。 对流

动资金的需求主要包括保险合同的有关退保、减保或以其他方式提前终止保单，保险的赔付或给付，向股东派

发的股息，以及各项日常支出所需支付的现金。

由于保费收入仍然持续增长，因此本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通常为净流入。 同时本公司注重资产负债管理，

在战略资产配置管理的投资资产中，均配置一定比例的高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流动性需求。

此外，本公司的筹融资能力，也是流动性管理的主要部分。 本公司可以通过卖出回购证券的方式及其他融

资活动获得额外的流动资金。

本公司认为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来满足本公司可预见的流动资金需求。

三、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项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当年变动

公允价值变动对当年利润的

影响金额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12,473 4,931 7,542 (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96,158 511,822 84,336 (3,925)

衍生金融资产 140 - 140 140

金融资产合计 608,771 516,753 92,018 (3,844)

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对当年利润的影响为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见财务报表附注十五和十六。

四、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

本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情况见财务报表附注六之3。

五、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

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总资产 1,771,004 1,528,333 15.9 业务规模扩大

总负债 1,550,169 1,345,013 15.3 业务规模扩大

股东权益合计 220,835 183,320 20.5

当期盈利、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和

GDR发行

营业利润 29,377 28,067 4.7 业务规模扩大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584 27,741 (11.4) 投资收益增加和税收政策变化

六、偿付能力

本公司根据银保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计算和披露核心资本、实际资本、最低资本和偿付能力充足率。 根据

银保监会的规定，中国境内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必须达到规定的水平。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

12月31日

2019年

12月31日

变动原因

太保集团

核心资本 500,766 453,838 当期盈利、增资、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510,766 463,838 当期盈利、增资、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177,288 157,481 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82 28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8 295

太保寿险

核心资本 377,203 357,883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377,203 357,883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155,860 139,354 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42 257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42 257

太保产险

核心资本 44,208 38,900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54,208 48,900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19,672 16,713 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25 23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76 293

太平洋健康险

核心资本 1,294 1,084 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1,294 1,084 当期盈利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949 702 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36 155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36 155

太平洋安信农险

核心资本 1,821 1,684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实际资本 1,821 1,684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614 557 保险业务发展及资产配置变化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97 30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97 303

本公司及本公司主要控股保险子公司偿付能力信息详见本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联交

所网站（www.hkexnews.hk）、伦交所网站（www.londonstockexchange.com）及本公司网站（www.cpic.

com.cn）披露的相关偿付能力报告摘要。

七、敏感性分析

价格风险敏感性分析

下表为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本集团各报告期末全部权益资产注1投资在股

票价格上下变动10%时（假设权益资产注1与股票价格同比例变动），将对本集团利润总额和股东权益产生的

影响注2。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2020年12月31日

市价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10% 18 10,416

-10% (18) (10,416)

注：

1、权益资产未包含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理财产品、优先股和其他权益投资等。

2、考虑了股票价格变动造成的影响中归属于保户的部分。

八、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

准备金；其中人寿保险业务需要计提该四种准备金，财产保险业务需要计提前两种准备金。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太保寿险保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11,183.70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0%；太保产险保

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1,044.78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1.5%。 保险合同准备金增长主要是业务规模的扩大和保险

责任的累积所致。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类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总体上的负债充足性测试。 若测试结果显示计提的各

类保险合同准备金是充足的，则无需额外增提；若测试结果显示计提的各类保险合同准备金不充足，则额外增

提保险合同准备金。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2020年12月31日

赔付款项 提前解除 其他

太保寿险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4,500 18,594 - - (18,994) 4,100

未决赔款准备金 4,472 10,634 (9,819) - - 5,287

寿险责任准备金 891,195 174,235 (41,735) (13,501) - 1,010,194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72,345 35,387 (8,023) (920) - 98,789

太保产险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56,643 147,734 - - (140,671) 63,706

未决赔款准备金 37,026 85,654 (81,908) - - 40,772

九、再保险业务

2020年，本公司分出保费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0年 2019年 同比(%)

太保寿险 8,643 7,771 11.2

传统型保险 3,481 3,694 (5.8)

其中：长期健康型保险 2,583 2,832 (8.8)

分红型保险 332 441 (24.7)

万能型保险 59 62 (4.8)

税延养老保险 - - /

短期意外与健康险 4,771 3,574 33.5

太保产险 20,244 17,228 17.5

机动车辆险 6,315 6,249 1.1

非机动车辆险 13,929 10,979 26.9

2020年，本公司分入保费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12月31日止12个月 2020年 2019年 同比(%)

太保寿险 3,493 150 2,228.7

传统型保险 3,493 150 2,228.7

其中：长期健康型保险 1 - /

分红型保险 - - /

万能型保险 - - /

税延养老保险 - - /

短期意外与健康险 - - /

太保产险 1,017 747 36.1

机动车辆险 - - /

非机动车辆险 1,017 747 36.1

截至2020年末，本公司应收分保准备金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较上年末变化(%)

太保寿险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206 1,067 13.0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379 246 54.1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1,812 1,881 (3.7)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11,126 10,459 6.4

太保产险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7,692 6,283 22.4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6,853 6,117 12.0

本公司根据保险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决定本公司的自留风险保额及再保险的分保比例。

为降低再保险的集中度风险，本公司还与多家行业领先的国际再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协议。 本公司选择再

保险公司的标准包括财务实力、服务水平、保险条款、理赔效率及价格。 在一般情况下，纪录良好的国内再保险

公司或被评为A-或更高评级的国际再保险公司才能成为本公司的再保险合作伙伴。 除中国再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外，本公司选择的

国际再保险合作伙伴还包括瑞士再保险公司及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

十、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

截至2020年末，本公司主要控股、参股公司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范围

注册

资本

集团持股

比例注2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

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9,470 98.5% 184,066 45,346 5,209

中国太平洋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

务；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代理外国

保险机构办理对损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金运用业务；经批准参加国际

保险活动；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8,420 98.3% 1,484,364 93,747 18,642

长江养老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

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

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开展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开展与

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

经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3,000 61.1% 5,559 3,856 620

太平洋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委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相关的

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资产管理业务

2,100 99.7% 4,393 3,631 489

太平洋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与国家医疗保障政

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

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 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

务；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1,700 77.1% 9,384 1,410 116

太平洋安信农业

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

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涉及农村、农民的财产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700 51.3% 4,040 1,679 151

国联安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及中国有关政府机构批准及同意的其他业务 150 50.8% 732 568 69

注：

1、本表中各公司数据均为单体数据。 关于本公司主要控股、参股公司的其他情况，详见本报告“经营业绩

回顾与分析” 部分和财务报告附注“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及“长期股权投资” 部分。

2、集团持股比例包括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股。

十一、前五大客户

本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的保险业务收入占本公司保险业务收入约为0.6%，其中没有本公司关联方。

鉴于本公司的业务性质，本公司无与其业务直接相关的供应商。

十二、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被质押的情况

本公司主要资产为金融资产。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在证券投资过程中运用债券质押开展正常的回购

业务，未发现有异常情况。

未来展望

一、市场环境与经营计划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的重大部署，中国经济将迈向更高效率、更优质量和更

趋公平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长期来看，宏观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升、人口结构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社会治理

机制创新等，都将为中国保险市场长期发展注入持续动力，新冠疫情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公众保险意识和健

康服务需求。 总体来看，中国保险市场仍将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发展速度最快的市场之一。

公司将锚定“长期主义” ，围绕“成为行业健康稳定发展的引领者” 的愿景和“客户体验最佳、业务质量最

优、风控能力最强” 三大目标，继续深化转型牵引，推动人才激励长期化、科技创新市场化、健康业务平台化、投

资管理专业化和公司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加快打造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聚焦大健康、大区域、大数据等重

点领域建设，加快形成新的发展动能。 深化“太保服务” 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实体经济和人民美

好生活的能级，严守风险底线，全面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二、可能面对的主要风险及应对举措

一是从宏观环境看，不确定性仍在增加。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趋势延续，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带来

新矛盾、新挑战。国际贸易和投资明显萎缩，全球经济复苏受到阻碍。 国内经济同样受到疫情的深远影响，复工

复产和疫情防控并行将成为新常态，信用违约风险或将持续暴露，长端无风险利率曲线面临下行压力，信用收

缩恐对流动性带来负面影响，保险、资管业务持续承压。

二是从行业发展看，保险业正处于增速换档期、多年积累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和保险发展模式转型阵痛期

的“三期叠加” 阶段，“防风险、治乱象、严监管” 趋势将延续，重疾发生率修订、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修订、车险综

合改革、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出台等将对行业专业化能力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疫情倒逼传统险企加快转

型，新技术正加速转化为发展新动能，进一步重塑行业经营模式。 保险业对外开放步伐继续加快，中国保险企

业将越来越多地面临与国际先进同业同台竞技的竞争格局。

三是从公司经营看，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等引发的巨灾风险和大额赔付风险仍然较高，新兴风

险也对保险经营的稳定性造成潜在影响。 公司GDR的发行和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对公司治理和投资能力的规

范化、专业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坚持做优主业、做精专业，持续创新转型，进一步加强宏观环境

研判和重点风险预警应对，通过科技驱动增强客户洞见和风险筛选能力，加快产品服务创新，持续优化资源配

置效能；全面强化资产负债管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提升投研能力，不断改善资产负债匹配状况；持续完

善风险识别、评估、预警和处置机制，优化累积风险管控和再保险方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经

营稳定和偿付能力充足。

2�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假

设、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集团2020年12月31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主要是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折现率

基准曲线变动），上述假设的变更所形成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年度利润表。此项

会计估计变更增加2020年12月31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117.33亿

元，减少2020年度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117.33亿元。

3�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本年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公司财务报告附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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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2021年3月26日在上海召

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永红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4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

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经过董事会审议，同时财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审计的基础上，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并真实、

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尽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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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3元（含税），其中包括年度股利每股人民币1.2元（含税）及30周年特

别股利每股人民币0.1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

确。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0年度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45.84亿

元，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为人民币188.10亿元。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法定盈余公积达到公司注

册资本的50%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 2020年度提取法定公积人民币279,170,727.50元，提取后法定公积累计

额达到本公司注册资本的50%。 在结转上年度未分配利润后，公司2020年末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未分

配利润为人民币403.23亿元。

经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以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

数为基准，拟根据总股本9,620,341,455股，按每股人民币1.2元（含税）年度股利和每股人民币0.1元（含税）

30周年特别股利进行现金分配，共计分配人民币12,506,443,891.50元，剩余部分的未分配利润结转至2021年

度。 公司2020年全年现金分红总额占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0.9%。

现金股利分配后，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约7个百分点，仍保持较高水平，符合中国第二代偿付能

力监管体系现行要求。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该方案提交本公司2020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建议

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

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严格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和股东回报规划，严格履行现金分红相应决策程序，并

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现金分红政策及其执行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现金分红对本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均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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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3月26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修订情况见附件《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修订条文对照表》。

除上述修订外，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章程》需提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附件：《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9日

附件：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现行章程条文内容 修订后章程条文内容

公司章程制定及修改记录

序

号

事项

决议

时间

会议名称 批准文号

1

章程

制定

1991 年

4 月 25

日

中国太平洋保

险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

《关于成立中国太平洋保

险 公 司 的 批 复 》 ( 银 复

〔1991〕149号)

……

20

第十

九次

修订

2020 年

5 月 12

日

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

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修改章程的批复》

（银 保 监 复〔2020〕378�

号）

公司章程制定及修改记录

序

号

事

项

决议

时间

会议名称 批准文号

1

章

程

制

定

1991

年 4月

25日

中国太平洋

保险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

《关于成立中国太平洋保险公

司的批复》(银复〔1991〕149号)

……

20

第

十

九

次

修

订

2020

年 5月

12日

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度

股东大会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修改章程的批复》（银保监复

〔2020〕378号）

21

第

二

十

次

修

订

2020

年 8月

21日

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第

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修订公司章程的批复》（银保

监复[2020]932号）

第二十一条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 公司可以发行的普通

股总数最高为90.62亿股。

第二十一条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审批部门批准， 公司可以发行的普通股总数

最高为90.62亿9,620,341,455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2]1424号文核准，

向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462,000,000股， 于2012年11月14

日完成非公开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公司已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90.62亿股，占普通股总数的100%。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股份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无限售条件境内上市

内资股(A股)

6,286,700,000 69.37%

2

无限售条件境外上市

外资股(H股)

2,775,300,000 30.63%

总股本 9,062,000,000 100.0%

第二十二条......

公司于2012年10月30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424号文核准，向发行

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462,000,000股， 于2012年11月14日完成非公开

发行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公司于2020年6月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53号文核准，发行111,

668,291份全球存托凭证（以下简称“GDR” ），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代表

558,341,455股普通股，于2020年6月22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已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90.62亿9,620,341,455股， 占普通股总数的

100%。

......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的股份结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无限售条件境内

上市内资股(A股)

6,286,700,000

6,845,041,455

69.37%

71.15%

2

无限售条件境外

上市外资股(H股)

2,775,300,000

30.63%

28.85%

总股本

9,062,000,000

9,620,341,455

100.0%

第二十五条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62亿元。

......

第二十五条本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0.62亿9,620,341,455元。

......

第七十九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

一：同意、反对或弃权。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

联互通机制股票的名义持有人，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行申报的除外。

......

第七十九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意见之一：同

意、 反对或弃权。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作为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股票的名义持有人、GDR存托人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

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名义持有人， 按照实际持有人意思表示进

行申报的除外。

......

第一百二十六条董事会根据需要设立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科技创新与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和其他专业委员会。

......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由三名以上董事组成， 其中主任委

员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

第一百二十六条董事会根据需要设立战略与投资决策及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薪酬委员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科技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和其他专业委员会。

......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及ESG委员会成员由三名以上董事组成， 其中主任委

员由公司董事长担任。

.....

附件：

……

（2）发行A股上市后，公司历次5%以上股权变动(包括股东更名)及相关

批准或备案情况如下：

时间

批文或备

案

股份变动说明

……

2012

中国保监

会

保监

发 改

〔2012〕

112号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47,

124,930股股份转让给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转让后，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468,828,104股股份，上海烟草包装印

刷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附件：

……

（2）发行A股上市后，公司历次5%以上股权变动(包括股东更名)及相关批准或

备案情况如下：

时间

批文或备

案

股份变动说明

……

2012

中国保监

会

保监

发 改

〔2012〕

112号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47,

124,930股股份转让给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转让后，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468,828,104股股份，上海烟草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2020

太 保

〔2020〕

113 号

“关于变

更 持 股

5% 以 上

股东的报

告”

公司于2020年6月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0]1053号文核准 ， 发行 111,668,291份

GDR， 按照公司确定的转换比例计算代表

558,341,455股普通股， 于2020年6月22日在

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

市” ）。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9,

062,000,000股增加至9,620,341,455股。 本

次发行上市前，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468,828,104股股份，占本次发行上市

前公司总股本的5.17%。本次发行上市完成后，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

数量不变，其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至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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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1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并于2021年3月26日在上海召

开。 会议由孔庆伟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4人，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14人。 本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H股2020年度初步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为人民币188.10亿元。 根据

《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法定盈余公积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50%以上时，可以不再提取。 2020年度提取

法定公积人民币279,170,727.50元， 提取后法定公积累计额达到本公司注册资本的50%。 在结转上年度未分

配利润后，公司2020年末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403.23亿元。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以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报表数为基准，拟根据总股本9,620,341,455股，按每股人

民币1.2元（含税）年度股利和每股人民币0.1元（含税）30周年特别股利进行现金分配，共计分配人民币12,

506,443,891.50元，剩余部分的未分配利润结转至2021年度。 现金股利分配后，集团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

约7个百分点，仍保持较高水平，符合偿二代现行监管要求。

公司本年度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建议方案符

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并有利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本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

告》。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聘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其具体报酬。

关于续聘境内审计机构的具体内容详见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公司《关于

拟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投资资产战略配置方案检视及

调整建议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资产配置暨投资预算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内部风险控制比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股权及不动产投资业务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孔庆伟、傅帆董事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更名并制定该委

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将董事会原“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 调整为“战略与投资决策及ESG委员会” ，协助董事会负责

ESG相关工作；并同意制定《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及ESG委员会工作制度》，原制度同步废止。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人在公司

报请核准章程过程中，根据监管机构提出的修改要求，对章程修订案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相应修改。 修订后

的章程自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后生效。

具体修改内容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

告》。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

或其授权人，根据监管机构提出的修改要求，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相应修改。 修

订后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自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公司章程》后生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总裁授权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新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无条件一般性授权公司董事会于有关期间内决定公司单独或同时发行A股

及/或H股， 发行A股及/或H股总面值不得超过本议案获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的A股及/或H股各自总面值的

20%。 上述有关期间指本议案获通过之日起至下列最早日期止的期间：1、本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届股东周年

大会结束时；2、本议案通过后12个月届满当日；3、本公司股东于任何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撤销或修订根据本

决议赋予董事会授权的日期。

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即使获得一般性授权，如果发行A股新股仍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尽职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的议案》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保险子公司管理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合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方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十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总结〉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内部审计工作安排〉的议

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评估报

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捐赠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

选的议案》

同意调整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组成人选，调整后各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一）战略与投资决策及ESG委员会

主任委员：孔庆伟（执行董事）

其他委员：黄迪南（非执行董事）

梁红（非执行董事）

路巧玲（非执行董事）

刘晓丹（独立董事）

（二）提名薪酬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晓丹（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John� Robert� Dacey（非执行董事）

陈继忠（独立董事）

姜旭平（独立董事）

其中，John� Robert� Dacey的上述任职须待其董事任职资格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

可生效。

（三）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婷懿（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吴俊豪（非执行董事）

周东辉（非执行董事）

胡家骠（独立董事）

姜旭平（独立董事）

（四）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继忠（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傅帆（执行董事）

王他竽（非执行董事）

林婷懿（独立董事）

胡家骠（独立董事）

（五）科技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姜旭平（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傅帆（执行董事）

吴俊豪（非执行董事）

陈然（非执行董事）

梁红（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盛亚峰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湾区发展总监的

议案》

同意聘任盛亚峰先生为公司大湾区发展总监（总经理助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盛亚峰先生的任职

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任职资格核准通过后生效。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关联交易

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境内外法律

法规及监管要求，确定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具体地址及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相关会议安排

将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一并发出。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9日

附件：

盛亚峰先生简历

盛亚峰，1965年7月出生，历任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国内业务二部总经理助理、国内业务一部总经理助理、

车险部副总经理、成都分公司总助，太保产险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太保产险市场部副总经理、市场部总经理、

销售管理部总经理、产品事业中心总经理兼意外健康险部总经理、理赔总监、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执行董

事、总经理等。

盛先生拥有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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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增加公司2020年12月31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

人民币117.33亿元，减少公司2020年度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117.33亿元。

一、概述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

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假设、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

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0年12月31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3月2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会计

估计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假

设、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

公司2020年12月31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主要是保险合同负债评估的折现率基

准曲线变动），上述假设的变更所形成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年度利润表。此项会

计估计变更增加2020年12月31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寿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合计约人民币117.33亿元，

减少2020年度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117.33亿元。

2、公司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三、独立董事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1、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中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和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原保监会” ）相关规定并基于有关假设所作出的合理调整；

2、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和原保监会相关规定并基于有关假设所作出的合

理调整，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出具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六、上网公告附件

1、 独立董事关于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2、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3、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说明；

4、 会计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会计估计变更的专项报告》；

5、 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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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公司于2021年3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该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前身为1993年3月28日成立的普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经批

准于2000年6月更名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经2012年12月24日财政部财会函[2012]52号批

准，于2013年1月18日转制为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 ）。 注

册地址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507单元01室。

普华永道中天的经营范围为“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

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

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等” 。普华永道中天是普华永道国际网络成员机构，拥有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也具备从事H股企业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时也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此外，普华永道中天也在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及

UK� FRC（英国财务汇报局）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

普华永道中天的首席合伙人为李丹。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普华永道中天合伙人数为229人，注册会计师

人数为1359人，其中自2013年起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327人。

普华永道中天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9年度）的收入总额为人民币56.46亿元，审计业务收入为

人民币54.35亿元，证券业务收入为人民币29.50亿元。

普华永道中天的2019年度A股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客户数量为89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收费总额为人

民币5.69亿元，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等，与本公司

同行业（金融业）的A股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共1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在投资者保护能力方面，普华永道中天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或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普华永道中天近3

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在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3.诚信记录

普华永道中天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

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普华永道中天近三年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

监管措施。 普华永道中天四名初级员工因其个人投资行为违反独立性相关规定，于2019年收到上海证监局对

其个人出具的警示函， 上述个人行为不影响普华永道中天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性或涉及审计项目的执业质

量，该四名人员随后均已从普华永道中天离职。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行政监管措施不影响普华永道

中天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项目注册会计师：彭润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9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

师，2012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5年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17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

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炯，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10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年开始从事上市

公司审计业务，2005年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或复核1家

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拟担任质量控制复核人：周星，注册会计师协会执业会员，2003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年开始从事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1997年开始在普华永道中天执业，2018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或复核

2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本公司的2021年度审计机构， 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彭润国、拟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炯和拟担任质量复核合伙人周星近三年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及行政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等的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

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3.独立性

就普华永道中天拟受聘为本公司的2021年度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拟担任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

计师彭润国、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张炯和拟担任质量复核合伙人周星均不存在可能影响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人民币2,358.51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人民币278.00万元，合计人民币2,636.51

万元。 上述审计费用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较2019年度审计费用有所增加。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普华永道中天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和独立性等

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普华永道中天在业界具有较好的口碑和执业能力，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

职业准则，恰当发表审计意见；根据本公司对审计机构服务的年度评估结果，其2020年度提供的审计服务总体

满意度较高，为保持本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意向董事会提议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为本公司2021

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公司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普华永道中天在担任本公司2020年度中国会计准则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间，能够遵

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恰当发表审计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具备良好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

力、诚信状况及独立性，董事会相关审议程序的履行充分、恰当。 我们同意该项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中国太平洋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9日


